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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001 次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0 年 01 月 27 日(星期四)下午 15 時 00 分整 

地點：本府新市政大樓 302 會議室 

出(列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主席：黃秘書長國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于宏璽 

一.主席致詞：本次會議是臺中市升格為直轄市後第一次召開道安會報會議

，因此會議次數應該改為第一次。 

 

二.報告事項： 

(一)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：(詳會議資料) 

◎都市發展局報告：為維護用路人行車安全，取締易混淆號誌之

LED 招牌乙案，共計 41 處地點，確認已經全部查處改善完畢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同意撤銷列管。 

◎大雅區公所報告：編號 99-14，大雅區神林南路 197 巷雙向近路

口前增設「慢」標字，57 弄雙向增設「讓」字標誌或讓路線，

明確劃分幹、支道，另該路口轉角處增設禁止臨時停車標線(紅

線)，已經全部辦理完成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同意撤銷列管。 

◎梧棲區公所報告：編號 99-15，梧棲區永興路 1段 265 巷或 401

巷雙向近路口前增設讓路標線或標誌，明確劃分幹、支道，以

利用路人遵循乙案，請市政府儘速撥款，俾早日發包、派工施

作。 

◎交通局報告：本局已經召開相關會議，將會優先處理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繼續列管，並請交通局儘速辦理撥款事宜。 

◎龍井區公所報告：編號 99-16，龍井區台西南路與台西南路 228

巷口建議雙向近路口前增設「讓」字標誌或讓路線，明確劃分

幹、支道，以利駕駛人遵循乙案，將於近期完工。 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繼續列管，並請儘速辦理，於下次會議召開時

報告進度。 



- 2 - 

◎公路總局第二區工程處臺中工務段報告：編號 99-17，清水區港

埠路北向第 163 號橋墩處，相關改善工程設施已於 100 年 1 月

18 日全部完成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同意撤銷列管。 

◎公路總局第二區工程處臺中工務段報告：編號 99-12，大甲區經

國路與新政路口，建議經國路雙向近路口前增設機慢車兩段左

轉標誌，路口內並配合增繪待轉區線，以利用路人遵循。相關

改善工程設施已於 99 年 12 月 30 日全部完成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同意撤銷列管。 

◎公路總局第二區工程處臺中工務段報告：編號 99-13，大雅區中

清路四段與 301 巷口，（一）中清路往台中航空站方向增繪機慢

車待轉區。（二）巷口增設乙組燈箱，以利駕駛人遵循案。相關

改善工程設施已於 100 年 01 月 18 日全部完成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案同意撤銷列管；道安會報列管的事項，請各相

關單位繼續積極配合辦理。 

（二）機動車輛成長暨道路交通事故統計比較分析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◎交通局報告：從 99 年 12 月份會議資料顯示，肇事因素分析以

「未依規定讓車」為最高，肇事時間以 16-18 發生事故最多，

請警察局加強宣導，以期減少交通傷亡事故。 

◎警察局報告：對於十大易肇事路口案件，本局均會同相關單位

會勘，檢討是否有可以改善之空間。此外，本局有「交通執法

與事故防制之宣導計畫」，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強化推動「嚴懲惡

性交通違規」專案，宣導用路人遵守交通規則，杜絕惡性交通

違規案件發生，降低交通事故發生，確保民眾生命、財產安全

。例如：1、製作「嚴懲惡性交通違規」交通執法廣播宣導節目

，加強宣導執法重點工作，讓民眾瞭解「嚴懲惡性交通違規」

各項執法重點，使用路人知所遵循，杜絕惡性交通違規案件發

生，並加強宣導交通事故易肇事原因，以有效防制交通事故再

次發生。2、成立交通安全宣導團，至各機關、團體（社團）、

學校辦理各項交通安全宣導工作，灌輸民眾及學生守法精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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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深民眾對交通法令常識的認知，化解交通執法阻力，達到交

通安全教育之目的。3、配合行政院新聞局 99 年度交通安全宣

導廣播節目委製電臺，主動提供交通法規（令）諮詢，加強宣

導交通執法政策，呼籲民眾配合辦理，讓用路人知所遵循，養

成遵守路權習慣，減少交通事故發生，維護生命財產安全。4、

99 年 12 月份配合本市各機關團體、學校等辦理「交通安全宣導

講座」宣導交通法規、交通事故防制及交通指揮基本實務等課

程計 25 場次。 

◎主席裁示： 

1.交通事故的數量與人口數應該有相當的關係，因此請警察局

交通大隊密切注意及研議相關改進配套措施；餘同意備查。 

2.教育局未請假也未派員出席本次會議，請交通局在會後提供

本府本次會議未出席單位名單給我。 

 

三.各工作小組執行院頒事項業務檢討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◎管考小組補充報告：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執行院頒「道路

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99 年度年終初評工作，評審委員建

議事項計有 36 項，各工作小組已於 99 年 12 月 10 日前填報辦理情

形，有 7 項擬請解除列管，其餘 29 項請各工作小組繼續辦理、俟完

成後，逕送管考小組彙整。 

◎主席裁示：尚未解除列管案件，請各工作小組重視並儘速完成；其

餘同意備查。 

 

四.專案檢討報告： 

100年01月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道路交通安全工作報告(詳會

議資料) 

＊執行情形： 

（一）臺中火車站週邊交通市容整理維護工作：自 97 年 2月 19 日起改

採多點定崗佈署，以嚴格取締計程車違規攬客及交通疏導整理工

作為主，加強取締違規停車、飯店情色黃牛拉客及遊民為輔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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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努力，迄今已使臺中火車站前行車動線、計程車管理、違規

停車、遊民等問題，獲致具體成效，並經市府秘書黃金興多次探

訪複查，市府已於 99 年 12 月份解除本案列管，惟目前本分局仍

持續執行，繼續維持原有成效。 

（二）本（100）年強化推動嚴懲惡性交通違規工作：加強防制 A1 與 A2

類交通事故執法工作，按每月交通事故統計數據，整理各派出所

轄區十大易肇事路口，分析其違規型態、違規因素與違規時地，

據以策訂交通執法勤務規劃執行，加強交通稽查，強化防制作為

。 

（三）臺中港路沿線交通崗指揮疏導工作：本（100）年延續市政方針，

依據臺市政府警察局頒訂「強化臺中港路段整體交通疏導及市容

工作」，持續加強貫通聯外道路與知名商圈、百貨、市場交通尖峰

時段（非假日 07-09 時、17-19 時）及國定例假（16-20 時）交通

指揮疏導工作，獲得民意正面回應，持續推展辦理。 

（四）臺中港路一、二段人行道(禁停機車)淨空工作：本項勤務責由轄

區民權所及公益所自 99 年 4月 19 日起，每日 08-22 時均派遣警

力嚴格取締告發，另為避免發生 2小時內民眾遭致連續舉發、重

複製單爭議，復律定一次勤務規劃以 4小時為基礎，員警執勤中

若發現人行道有違規路障情事，一併勸導或製單改善（不聽勸導

，依法舉發）。另有關本案拖吊工作由交通大隊配合執行，針對執

法範圍檢列本分局違停密集區，獲報後按道路車行方向（避免逆

向行進）展開掃街式作業。本項專案執行期間除民眾支持配合外

，長期以來媒體輿論亦查無負面報導，且民意代表亦未抨擊執法

偏差情事，整體執法表現成效優於預期，現仍持續派遣勤務執行

，繼續維持原有成效。 

（五）防制危險駕車工作：（國定例假日例行事項）針對本市青少年於深

夜駕駛改裝汽機車，集結佔用市區道路競速行為，綿密規劃防制

危險駕車專案勤務進行蒐證、逮捕、驅散作為，保障夜間用路安

全與安寧。另統計本案 99 年度績效，其中受理報案 1 件、勤務中

主動發現 1件，該 2案經調閱路口監視器蒐證，合計破獲 2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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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送法辦計 7人，整體防制成效良好，持續辦理。 

（六）取締酒駕專案：（國定例假日例行事項）依防制酒後駕車計畫，針

對轄區易生酒駕違規違法時段、路段，綿密策進勤務作為嚴格加

強執法，確保夜間用路安全，防制酒駕傷亡事故，成效良好，持

續辦理。 

（七）清道專案：（每週例行事項）針對火車站、建國市場、向上市場、

第二市場周圍、崇光百貨商圈、繼光商圈、精明商圈及中港、綠

川東西街、英才路、三民路、東興路等重要路段，攤商路霸或一

般住家路障違規佔用人行通道事項，每週聯合市政相關單位執行

稽查工作依法取締路霸、違規地招攤架、查報沒入廢棄汽機車，

持續辦理。 

（八）安程專案：（每週例行事項）加強違規違法營業小客車（計程車）

攔查勤務，協助夜歸人（婦女）代叫計程車返家，確保市民搭乘

計程車安全。 

（九）淨牌專案：對於未合法取得牌照車輛、報廢車輛、不依規定懸掛

車牌等多達 15 項牌照違規車輛仍行駛道路情形，加強取締工作，

以減少行車環境不法車輛活動，確保用路安全，協助治安淨化。 

＊執行績效：  

（一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取締酒後駕車 489 件。 

（二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取締闖紅燈 3357 件。 

（三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清道專案，取締道路障礙 325 件。 

（四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安程專案，取締計程車違規 994 件。 

（五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取締嚴懲惡性交通違規 18367 件。 

（六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防制危險駕車專案，偵破 2件，移送法辦 7

人。 

（七）本分局 99 年 1-12 月舉發交通違規總件數共 49114 件。 

◎主席裁示：報告同意備查。 

 

五.討論提案： 

臺中市太平區中埔二橋、中埔三橋因橋基裸露設置橋梁載重限制 22 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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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車輛進出權益，建請拆除載重標誌牌 7面。 

◎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補充報告：經台灣省土

木技師公會 99 年 11 月 10 日文號（99）省土技字第水 0456 號之橋梁

承載能力評估鑑定該兩座橋梁實際承載車輛載重最重可達到 37.5 噸

，擬請審議後本段據以辦理相關標誌設置。 

◎主席裁示：請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邀集相關

單位辦理會勘後，提下次會議討論。 

 

六、臨時動議： 

第一案：臺中市 100 年農曆春節期間交通疏導規劃案 

◎交通處補充意見： 

＊高速公路 

(一)高速公路局管制策略措施 

1、 暫停收費 

2 月 2 日(除夕、周三) 至 2 月 7 日(初五、周一)，每日

0-7 時國道各收費站雙向暫停收費。 

2、 高承載管制 

2 月 5日(初三、周六)、2月 6日(初四、周日)9-15 時，

國道 1號高雄端至內壢交流道、國道 3號九如交流道至大

溪交流道實施北上高乘載管制，請本府警察局配合執行。 

3、 入口匝道封閉 

2 月 5日(初三、周六)至 2月 6日(初四、周日)2 天 0-24

時，國道 1號王田交流道全日封閉雙向入口，請烏日分局

加強周邊替代道路交通疏導。 

4、 替代道路 

國道 1號大雅至員林雙向路段：國道 1號大雅交流道－台

74－台 74 甲－台 1－縣道 148－國道 1號員林交流道。 

5、 入口匝道儀控 

2 月 1 日 12 時至 2 月 7 日 24 時止，國道 1 號、2 號全線

、3 號、5 號路段部分交流道採取較嚴格之入口匝道儀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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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，管制時制視交通狀況視需要彈性調整或延長。 

(二)本局配合管制策略：國道高速公路局為維護避免過多車流湧入主線

，並保持主線行車順暢，高公局予以實施匝道儀控措施，往年常發

現實施該措施後，過多車輛於匝道處停等，甚至回堵至市區道路，

進而造成市區道路壅塞，有鑑於此，本局將視道路壅塞狀況，即刻

告知高速公路局中區工程處適時放寬匝道儀控率，以改善市區道路

壅塞狀況。 

＊市區道路 

(三)交流道周邊易壅塞路段(口)  

1、 國道 1號台中交流道疏導路口包含安和路口、黎明路  口

、朝馬路口、河南路口等。 

2、 國道1號大雅交流道銜接中清路上環中路口與周邊沿線路

段。 

3、 國道 4號豐原(東)端出口豐原區國豐路銜接台 3線豐原區

豐勢路路口與周邊沿線路段。 

4、 國道 3號大甲交流道匝道出口銜接 132 線外埔區、大甲區

甲后路及鎮瀾宮周邊道路。 

(四)市區道路車流量大路段 

1、 台中港路（自安和路口至忠明南路口）周邊沿線路段。 

2、 中清路（自環中路口至民航路口）周邊沿線路段。 

3、 台 3線豐原區豐勢路與國道 4號豐原(東)端出口路口周邊

沿線路段。 

4、 136 線太平區長龍路雙向(替代道路)。 

5、 台21線東勢區東關路往南投縣國姓鄉沿線道路(替代道路)

。 

6、 新社區中興嶺圓環銜接協中(香菇)街鄰近新社風景區沿

線與周邊道路。 

7、 高鐵烏日站及周邊道路。 

(五)市區道路管制策略措施：以上本市易壅塞路段(口)及車流量大路段

之交通疏導管制措施，本局將視車流運行狀況，適時調整壅塞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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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誌時制，並加強春節期間即時路況報導(運用廣播電台、媒體、

電子看板等) 利用警察廣播電台及本局即時交通資訊網適時說明

轄內各項交通疏導管制作為，及處置作為(如於壅塞路段放置警示

牌或引導民眾使用替代道路等)，宣導用路人使用替代道路或改道

行駛等。另請本府警察局各分局針對轄區交通狀況與特性，規劃交

通指揮疏導勤務。 

＊觀光地區 

(六)下列觀光景點、風景遊憩區、寺廟易壅塞地區 

1、 梨山地區：台 8線東勢至谷關、力行產業道路至梨山間路

段、清境農場－福壽山農場－梨山、東勢區東坑路至大雪

山沿線路段。 

2、 東勢林場：台 8線起點東勢大橋，東勢林場聯外道路。 

3、 臺中都會公園周邊聯絡道路。 

4、 豐原區慈濟宮、慈龍宮周邊路段。 

5、 東豐綠廊自行車道、潭雅神自行車道、后豐鐵馬道沿線。 

6、 后里馬場與月眉育樂世界聯外道路。 

7、 大甲區鎮瀾宮與清水紫雲巖周邊路段。 

8、 台 3線石岡區豐勢路情人木橋沿線。 

9、 新社區協中街(香菇街) 沿線道路。 

10、 大雪山林場聯外道路。 

(七)觀光地區管制策略措施：以上觀光地區之交通疏導管制措施，梨山

地區交通部公路總局已制訂相關替代道路標誌導引資訊，其他地區

請本府警察局各分局針對轄區交通狀況與特性，配合以上替代路線

規劃交通指揮疏導勤務。 

＊火車站周邊 

(八)管制範圍：台中火車站週邊道路，自由路以東（不含自由路）、民

權路以北（不含民權路）、雙十路及建國路（台中車站）以西、公

園路以南之區域。 

(九)管制期間：自 2 月 2日（除夕、週三）至 2 月 7日（初五、週一）

止，每日 8時至 22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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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管制事項： 

1、 於交通管制期間禁止大型客車進入管制範圍，合法市區、

公路及國道客運業者除外。 

2、 若因需利用大客車載運及其他特殊需求，遊覽車業者及專

案性質，請向本府公共運輸處提出申請，旅館及其他業者

、緊急案件性質，請向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（繼中

派出所）提出申請，核可後方可進入該管制範圍。 

(十一)管制策略措施： 

1、 交通局 

(1) 依規發佈交通管制公告。 

(2) 於相關路口加設臨時管制告示牌，以提醒用路人注意

遵行。 

(3) 受理專案及遊覽車業者提出進入管制區域之申請。 

2、 警察局 

(1) 配合實施計畫內路口交通管制及違規取締作業。 

(2) 受理旅館及其他業者、緊急案件（臨時性）提出進入

管制區域之申請（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）。 

＊其他疏運措施 

(十二)計程車費率： 

1、 實施日期：1月 31 日凌晨 0時至 2 月 7日 24 時。 

2、 收費標準：日間（06：00～22：00）按計費表夜間加成收 

費，每次再加收 20 元；夜間（22：00～06：00）按計費

表夜間加成收費，每旅次再加收 40 元。 

(十三)號誌維修：本府設有 1999 免付費號誌維修通報專線，24 小時全

天待命維護號誌設施，以維交通安全。 

(十四)公車服務不打折：公車發車班次維持平常日之班次，不因春節期

間而減少載乘服務。 

(十五)停車費暫停收費措施： 

1、 實施日期：2月 2 日至 2 月 7日。 

2、 收費方式：市府公有公營之立體停車場（惠來、大誠、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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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、南京、大益）、地下停車場(府後街、南屯國小、市政

中心附屬、忠明公園)及公有民營停車場（計 22 場）以及

原臺中縣公有停車場仍照常收費營運，餘臺中市路邊汽、

機車收費停車場及市府公營之路外平面停車場均於春節

期間暫停收費 6天。 

3、 上述於春節期間暫停收費 6 天的停車場有：州廳前廣場停

車場、市府第二辦公大樓後方及地下二樓停車場、永興、

平和、貴和、林森、忠義、金華、東欣、興中、光大、金

龍、藍興、惠政（公 2-1）、福恩（普濟溪臨時加蓋）、豐

樂、南苑、廣民、中華、福音、大湖、民龍、吉龍、弘孝

、同心、上安、櫻花、大新、大進、南屯、大墩、惠新、

惠安、正心、豐功、中德、舊社、山西、雷中、太原（停

127）、新興、逢甲、大福、河南、中興網球場附設停車場

、廣八廣場、精武路廣場停車場以及文心森林公園、崇倫

公園、健康公園附屬停車場、潮洋、文小 56 臨時停車場

。 

(十六)媒體宣導 

相關訊息刊登於本府網站(http://www.taichung.gov.tw/)或

高速公路局網站（http://www.freeway.gov.tw/）本局即時交

通資訊網網站(http://e-traffic.tccg.gov.tw/atmis/)提供

民眾查詢。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，有關細節部份請交通局再與國道高速公路局、

警察局協調。 

第二案：新市政中心機車停放秩序改善案 

有鑒於目前新市政中心周邊人行道機車停放情形嚴重，本局為建立

以人為本之人行環境擬將人行道禁停機車，特以本計畫整頓該處人行道

機車停車問題。 

＊具體執行方案： 

(一) 交通工程面： 

http://www.taichung.gov.tw/
http://traffic.taichu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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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調整現有新市政中心地下停車場機車停車格為停車區，預計可增加

292 機車位，總計該機車停車區約可停放 1,063 機車及身障機車格

15 格，應足敷本府員工及洽公民眾使用。 

2.目前該機車場收費標準為每日計次收費 20 元，並發售機車優惠月

票證，每月每張 200 元，本府員工購買機車月票證張數約為 800 張

，惟經統計該場每日停放機車約為 650 格，因本府員工(或民眾)機

車停放習性，不願意將機車停放至附屬地下機車場，使得該場機車

使用率約為 8成，持續加強宣導建立停車使用付費觀念，間接達成

抑制私人運具之目的。 

(二) 教育宣導面： 

1.印製小型傳單，請停車管理員針對停放人行道機車進行夾單宣導。 

2.夾單期間預計從 2 月 15 日至 3月 15 日，為期一個月。 

(三) 執法面： 

1.由本府警察局派遣各分局協助進行台中港路人行道違規開單取締。 

2.針對違規車輛進行強力拖吊。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第三案：臺中生活圈２號線環中路(中清地下道終點至台 3 省道)高架橋

工程(1/2)(中清崇德段)交通維持計畫案 

◎顧問意見： 

1.請檢討各交維階段車道數變化處(少變多或多變少)之漸變長度並

增設導引標線、分道標誌等以導引車流。 

2.建議增設夜間警示燈(如串燈等)以增進工區夜間交通安全。 

3.配合分階段施工及松竹路口吊梁作業進行，請檢討補充設置相關改

道標誌以導引用路人。 

◎主席裁示：責成承包商依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確實執行，照案通過。 

第四案：台中市污水下水道重慶路主幹管工程交通維持計畫案 

◎顧問意見： 

1.附圖 2-50 梅川東路 4段路口請加派旗手指揮 

2.附圖 2-48 梅川東路 4段往北經旅順街 1段路口時，路口請加設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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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線 

3.附圖 2-40 之 G47 工作井，請調整位置，以維持旅順路 1段雙向通

行。 

4.請檢視圖面之施工標誌是否有漏設。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，請承包商依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確實執行。 

第五案：台中市污水下水道忠明南路主幹管工程（八）交通維持計畫案 

◎顧問意見： 

1.P76 華美街施工路段道路改為單行道，車輛改道標誌請全面檢視 

2.如有道路縮減，相關標誌請加設 

3.替代道路規劃，請檢視前方提早設置告知 

4.附圖 2-8 之 B72 工作井，請調整位置，以利德化街與華美街 1段路

口車輛轉向動線 

5.附圖 2-54 之 Bq23 工作井請加設旗手 

◎交通局補充意見： 

1.華美街施工期間改為單行道，其相關橫交道路口之指向線，請配合

修正。 

2.若有未按照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施工情事，請各施工單位配合將罰

款納入契約條款。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，請承包商依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確實執行。 

 

七、散會： 

 

 

 



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議

次數
日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 註 

本次會

議決議 

1 429 99.1.28 

提案二： 

為維護用路人行車安全，取締易

混淆號誌之 LED 招牌乙案 

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請各區公所協助提報，並請

交通處與都發處商討實施期程

、依據、配套措施及宣導方法後

，簽報市長。 

 

都市發展局 

建設局 

警察局 

 

 

本府業以99年5月28日府交

規字第 0990144898 號函都市

發展處、建設處、臺中市警察

局等單位，惠請依據「台中市

政府取締違規廣告物督導小

組設置要點」之規定，由各相

關權責單位依「建築法」、「臺

中市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設

置辦法」及「道路交通管理處

罰條例」等相關法條執行勸導

、取締。請於 99 年 8 月底前

執行完畢，並將勸導、取締成

果函送本府交通處彙整陳報

本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。

 

 

已經全部查

處改善完成

撤銷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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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99-14  99.11.22 

提案一： 

警察局99年10月份交通工程改善

(易肇事路段及肇事型態) 

建議改善地點：大雅區神林南路

197 巷與 57 弄口 

建議改善事項：大雅區神林南路

197 巷與 57 弄口，於 99 年 10 月 6

日 16 時許，發生 A1 類死亡事故 1

件。經查重機車沿神林南路 197

巷西往東方向行駛，與沿 57 弄南

往北直行之自小貨車發生路口交

叉撞，造成機車駕駛死亡。經勘察

後發現神林南路 197 巷繪有行車

分向限制線及路面標線，57 弄未

設標線且路寬僅約 6 公尺，造成

197 巷西往東須讓 57 弄南往北先

行之不合理現象，建議 197 巷雙向

近路口前增設「慢」標字，57 弄

雙向增設「讓」字標誌或讓路線，

明確劃分幹、支道，另該路口轉角

處增設禁止臨時停車標線(紅線)

大雅 

區公所 

已於 99 年 12 月 27 日繪設完

成。 
 

撤銷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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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，以利駕駛人遵循。 

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繼續追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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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99-15  99.12.14 

提案二： 

警察局99年11月份交通工程改善

(易肇事路段及肇事型態) 

建議改善地點：梧棲鎮永興路 1

段 265 巷與 401 巷口 

建議改善事項：梧棲鎮永興路 1

段 265 巷與 401 巷口，於 99 年 11

月 29 日 17 時 11 分，發生 A1 類死

亡交通事故 1 件，死亡 1人。經查

自小貨車沿永興路1段401巷西往

東方向行駛，行經 265 巷口與沿

265 巷北往南直行之重機車發生

碰撞，造成機車駕駛送醫後不治死

亡。經勘察該巷口未設號誌、亦未

有任何標誌或標線劃分幹、支道，

該路口東北角因民宅圍牆阻擋、視

距不佳，建議於 265 巷或 401 巷雙

向近路口前增設讓路標線或標誌

，明確劃分幹、支道，以利用路人

遵循。  

 

梧棲 

區公所 

依建議事項辦理，惟市府尚未

撥付本所交通建設改善經費

，俟經費撥付後立即派工辦理

。 

 
繼續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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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主席裁示： 

請梧棲鎮公所儘速辦理會勘處理

改善再提合併後臺中市道安會報

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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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99-16  99.12.14 

提案三： 

警察局99年11月份交通工程改善

(易肇事路段及肇事型態) 

建議改善地點：龍井鄉台西南路與

台西南路 228 巷口 

建議改善事項：龍井鄉台西南路與

台西南路 228 巷口，於 99 年 11

月 14日 10時 10許發生A1類死亡

事故 1件，死亡 1人。經查自小客

車沿台西南路 228 巷北往南方向

行駛，行經上述無號誌路口，與沿

台西南路東往西直行之重機車發

生路口交叉撞，造成機車駕駛送醫

後傷重不治死亡。經勘察後發現台

西南路繪有行車分向限制線及路

面標線，228 巷路寬僅約 4公尺，

造成台西南路東往西須讓 228 弄

北往南先行之不合理現象（左方車

應讓右方車先行），建議 228 巷雙

向近路口前增設「讓」字標誌或讓

路線，明確劃分幹、支道，以利駕

龍井 

區公所 
本案俟發包後立即派工辦理、  

繼續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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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駛人遵循。  

 

主席裁示： 

請龍井鄉公所儘速辦理會勘處理

改善再提合併後臺中市道安會報

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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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99-17  99.12.14 

提案四： 

警察局99年11月份交通工程改善

(易肇事路段及肇事型態) 

建議改善地點：清水鎮港埠路北向

第 163 號橋墩處 

建議改善事項：清水鎮港埠路北向

第 163 號橋墩與三民路引道口，於

99 年 11 月 14 日 10 時 10 分許發

生 A1 類死亡事故 1 件，死亡 1 人

。經查營業半聯結車沿三民路東往

西方向行駛，行經港埠路口右轉往

北時，與沿港埠路南往北直行之重

機車發生側撞，造成機車駕駛送醫

後不治死亡。經勘察後發現三民路

引道與港埠路交叉口未設號誌管

制亦未以標誌或標線劃分幹支道

，建議三民路引道增設「讓」字標

誌或讓路線或閃光號誌，另該引道

路面劃設之直線箭頭指向線與實

際行車方向（右彎）不符，且路旁

劃設之 2 條 15 公分白實線間仍有

臺中 

工務段 
已於 100 年 1 月 18 日完成。  

撤銷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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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2 公尺以上距離，加以三民路引道

起點兩車道均繪有「禁行機車」標

字，車道配置顯不合理，建議該直

線箭頭指向線改繪右彎弧形箭頭

，近路中之 15 公分白實線改繪 10

公分之快慢車道分隔線，以利駕駛

人遵循。 

 

主席裁示： 

請臺中工務段儘速依建議事項處

理改善再提合併後臺中市道安會

報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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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99-12  99.10.26 

提案五： 

警察局 99 年 9 月份交通工程改善

(易肇事路段及肇事型態) 

建議改善地點：大甲鎮經國路與新

政路口 

建議改善事項：大甲鎮經國路與新

政路口，於 99 年 9 月 21 日 10 時

45 分，發生 A1 類交通事故 1 件，

死亡 1人。經查自大貨車沿經國路

南往北方向行駛，行近新政路口前

，與同向外側欲左轉新政路往西之

輕機車發生側撞，造成機車駕駛送

醫不治死亡。經勘察後發現經國路

雙向內側車道均劃有禁行機車標

字，惟與新政路相交口未設機慢車

兩段左轉待轉區，建議經國路雙向

近路口前增設機慢車兩段左轉標

誌，路口內並配合增繪待轉區線，

以利用路人遵循。  

 

主席裁示： 

臺中 

工務段 
已於 99 年 12 月 30 日完成。  

撤銷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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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本案繼續追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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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 次 會

議 決 議 

99-13  99.11.22 

提案一： 

警察局99年10月份交通工程改善

(易肇事路段及肇事型態) 

建議改善地點：大雅鄉中清路四段

與 301 巷口 

建議改善事項： 99 年 8 月 14 日

發生 1 件 A2 類交通事故、造成一

名機車駕駛右腳骨折，本路口係 T

字有號誌路口，中清路往台中航空

站方向內側快車道禁行機車，該行

向左轉機車以兩段式等待左轉時

無燈面可辨識。經勘察建議：（一）

中清路往台中航空站方向增繪機

慢車待轉區。（二）巷口增設乙組

燈箱，以利駕駛人遵循。 

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繼續追蹤列管。 

 

臺中 

工務段 
已於 100 年 1 月 18 日完成。  

撤銷 

列管 

 


